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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5_8D_95_c32_645275.htm id="she" class="oiop"> 可转让信

用证是指信用证的受益人（第一受益人）可以要求信用证中

特别授权的转让银行，将该信用证全部或部分转让给一个或

数个受益人（第二受益人）使用的信用证。 可转让信用证的

定义包含了如下几层意思： 1、可转让信用证适用于中间贸

易。可转让信用证适用于以卖方作为中间商人，向买方成交

的交易，卖方再去寻找供货人将已成交的货物发给买方，这

里，卖方是第一受益人，供货人是第二受益人。 2、只有被

明确注明“可转让”(Transferable)字样的信用证才可以被转让

。 3、只能转让一次。但是第二受益人将信用证转回第一受

益人不在禁止之列。 4、信用证的受益人有权要求转让。 5、

办理转让的银行是信用证指定的转让行。第一受益人必须通

过转让行办理信用证转让业务，不能由第一受益人自行转让

信用证给第二受益人。 6、转让的金额可以是部分的，也可

以是全部的。 7、转让的对象可以是一个或几个。可转让信

用证能否分割转让给几个第二受益人，应视信用证是否允许

分批装运。若允许分批装运，便可以分割转让给数个第二受

益人，且每个第二受益人仍然可以办理分批装运。 8、除少

数条款，信用证只能按照原证规定的条款转让。 9、根

据UCP500规定，即使信用证未表明可转让，并不影响受益人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将信用证项下应得的款项让渡给他人的

权利。但仅是款项的让渡，而不是信用证项下执行权力的让

渡。 从受益人对信用证权利可否转让来划分可转让信用证与



不可能转让信用证 （1）可转让信用证（Transferable Credit）

是指受益人有权将议付来证的全部或部分金额转让给另一个

或两个以上的第三者（即第二受益人）使用的信用证。 按照

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400号出版物）第54条

的解释， “只有开证行明确指出‘可转让’的信用证才能转

让”（b 款）；还规定，“除非另有规定，有关转让的银行

费用应由第一受益人交付”（d 款）；还指出，可转让信用

证只能转让一次，如信用证不禁止分批装运，可转让信用证

得分别数部分办理转让（总和不得超过信用证金额），该转

让的总和将被认为只构成信用证的一次转让（e 款）。 可转

让信用证的受益人往往是中间商，分将信用证转让给实际出

口人办理装运交货，以便从中赚取差价和利润。我国有些出

口商品由外贸总公司统一对外成交，分由各口岸分公司交货

，即可在合同中规定国外进口人给我总公司开来可转让信用

证，再由总公司转让给有关分公司就地装运交货，就地议付

结汇。 （2）不可转让信用证（Non-transferable Credit）是指

受益人不能将信用证权利转让给第三者的信用证。 凡可转让

信用证，必须注明“可转让”（Transferable）字样，如未注

明，则被视为不可转让信用证 跟单信用证关于可转让信用证

的相关条款 ａ．可转让信用证系指信用证的受益人（第一受

益人）可以要求受权付款、承担延期付款责任对汇票、承兑

或议付的银行（统称“转让行”），或当信用证是自由议付

时，可以要求信用证中特别受权的转让银行，将该信用证全

部或部分转让给一个或数个受益人（第二受益人）使用的信

用证。 ｂ．只有开证行在信用证中明确注明“可转让”时，

信用证方可转让。使用诸如：“可分割”、“可分开”、“



可让渡”和“可转移”之类措词，并不能使信用证成为可以

转让的信用证。如已使用此类措词，可不予以置理。 ｃ．除

经非转让银行明确同意转让范围和转让方式，否则它无义务

办理转让。 ｄ．在申请转让时并在信用证转出之前，第一受

益人必须不可撤销地指示转让银行，说明它是否保留拒绝允

许转让行将修改通知给第二受益人的权利。如转让行同意按

此条件办理转让，它必须在办理转让时，将第一受益人关于

修改事项的指示通知第二受益人。 ｅ．如信用证转让给一个

以上的第二受益人，其中一个或几个第二受益人拒绝接受信

用证的修改，此举并不影响其它第二受益人接受修改。对拒

绝接受修改的第二受益人而言，该信用证视作未被修改。 ｆ

．除非另有约定，转让行所涉及转让的费用，包括手续费、

费用、成本费或其它开支等，应由第一受益人支付。如果转

让行同意转让信用证，在付清此类费用之前，转让行没有办

理转让的义务。 ｇ．除非信用证另有说明，可转让信用证只

能转让一次。因此，第二受益人不得要求将信用证转让给其

后的第三受益人。就本条文而言，再转让给第一受益人，不

属被禁止转让的范畴。 只要不禁止分批装运／分批支款，可

转让信用证可以分为若干部分予以分别转让（但总和不超过

信用证金额），这些转让的总和将被认为该证只转让了一次

。 ｈ．信用证只能按原证中规定的条款转让，但下列项目除

外： －－信用证金额 －－信用证中规定的货物的任何单价， 

－－到期日 －－根据本惯例第四十三条确定的最后交单日期

， －－装运期限。 以上任何一项或全部项目均可减少或缩短

。 必须投保的保险金额比例可以增加，以满足原信用证或本

惯例规定的保额。 此外，可以用第一受益人的名称替代原信



用证申请人的名称。但是，原证中如明确要求原申请人的名

称应在除发票以外的单据上出现时，该项要求应予做到。 ｉ

．第一受益人有权用自己的发票（和汇票）替换第二受益人

提交的发票（和汇票），其金额不得超过原信用证金额，如

信用证对单价有规定，应按原单价出具发票。经过替换发票

（和汇票），第一受益人可以在信用证项下支取其发票金额

与第二受益人发票金额间的的差额。 当信用证已经转让，并

且第一受益人要提供自己的发票（和汇票）以替换第二受益

人的发票（和汇票），但第一受益人未能在有关方首次要求

他这样做时按此办理，则转让行有权将所收到的已转让信用

证项下的单据，包括第二受益人的发票（和汇票）交给开证

行，并不再对第一受益人负责。 ｊ．除非原信用证明确表明

不得在原信用证规定以外的地方办理付款或议付，否则，第

一受益人可以要求在信用证的受让地，并在信用证到期日内

，对第二受益人履行付款或议付。这样做并不损害第一受益

人以自己的发票（和汇票）替换第二受益人的发票（和汇票

）并索取两者间应得差额的权利。 把单证员站点加入收藏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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